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文件

杭电科 〔⒛18〕 145号

关于印发 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民口纵向理工类科研项 目

结余经费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学院、部处:

现将《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民口纵向理工类科研项目结余经费

管理暂行办法》予以印发,请 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。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2018+6A20AEpk



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民凵纵向理工类科研项 目

结余经费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我校财政拨款科研项目经费管

理,改 进结转结余经费留用处理方式,促 进结余经费有计划的合

理使用,加 强科研项目经费信用管理,根 据 《中共中央办公厅国

务院办公厅印发(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

政策的若干意见>的通知》(中办发 〔⒛16〕50号 )、《中共浙江

省委办公厅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(关于进一步完善省财政

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实施意见>的通知,9l浙委办发〔2017〕

21号 )等 文件精神和要求,结 合我校实际情况,制 定本办法.

第二条 结余经费是指项目在实施计划 (包括提交延期验收

申请并由项目主管部门批准的时间)内结题验收、提交结题报告,

项目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减去实际支出后的余额。国家明确按规定

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的结余经费。

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地方和中央财政资金支持,由 我校独

立承担或联合承担的非人文社科类、非国防和军工类科技计划

(专项、基金等)项 目(或课题)的 结余经费。项目主管部门的

相关管理办法对结佘经费管理有其他规定的,按 照相关规定执

行。

第四条 学校各相关单位为科研项目结余经费的使用提供全

方位的指导、服务和监督。科研管理部门负责科研项目结余经费



的统筹管理并及时向财务部门提供项目结题的相关资料。财务部

门负责结余经费的财务管理和会计核算。审计处负责结余经费的

审计监督,受 理群众举报查处违纪违法行为。

第五条 集 中受理结题验收的科研项目结题或验收通过后,

科研院于 1个 月内通知计财处有关科研项目信息,集中办理经费

结账手续;其 他科研项目研究结束或通过验收后,项 目负责人应

于 15天 内,通 过项目所属二级单位向科研院提交通过验收相关

信息和材料。科研院应定期梳理并通知计财处科研项目结题验收

相关信息。计财处需据此为结题项目办理经费结账手续,避 免项

目经费长期挂账。

项目实施计划期满,计 财处将冻结项目经费。项目验收或结

题后如未按规定期限内办理经费结帐手续,科研院将通知计财处

冻结项目经费,待办理项目延期验收手续或结账手续后方可继续

使用项目经费。

第六条 结余经费按规定留归学校使用,在 2年 内由项目承

担单位统筹安排用于科研活动的直接支出。

项目主管部门明确规定项目结题验收时结余经费不能超过

规定比例的,按 照规定执行 (如浙江省基础公益研究计划项目验

收通过要求财政经费执行率达 75%以 上,即 结余经费不超过

25% )。

项目提交验收或结题报告时的经费决算结佘经费不超过财

政总经费的25%(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直接经费不超过直接总经费



的 30%),结 余经费用于项目组的后续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否则,

超过部分统筹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

项目组的结余经费从结题年度次年的 1月 1日 开始,必须在

一年半内用完(截止到第二年的6月 30日 ),未 使用完部分统筹

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2年 后未使用完的结余经费,按 原

计划渠道上交收回。

第七条 结余经费仅能用于科学研究相关直接费用开支 (包

括:设 备费,材 料费,测 试化验加工费,燃 料动力费,会 议/差

旅/国际合作交流费,出 版/文献/信息传播/知识产权事务费,劳

务费,专 家咨询费等)。

第八条 项目结题当年,项 目负责人调离学校,项 目须在本

校办理结题,结 余经费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

项目已结题,项 目负责人调离学校,结 余经费用于学校科学

研究相关活动。

第九条 项目逾期并未获批延期验收申请的,在 项目实施计

划后支出的费用,不 在结余经费之列,项 目经费主管部门规定收

回的按规定收回,没 有规定收回的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

终止项目、撤销项目的剩余经费,项 目经费主管部门规定收

回的按规定收回;可 留用部分用于学校科学研究相关活动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,由科研院负责解释。


